关于《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考核实施细则》

的编制说明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考核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工作自1997年启动至今，已选拔出十八批次960名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现行政策为2017年9月1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考核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142号）以及2019年2月发布实施的《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考核实施细则》（昆科规〔2019〕2号）。原《实施细则》自发布至今已近5年，实施过程中通过不断总结，发现有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工作要求，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是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考核工作需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对人才评价、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符合新时代人才工作要求的新举措；二是2021年11月云南省科技厅与昆明市政府印发了《省市一体化协同创新试点工作机制》，对培引科技创新高端人才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原《实施细则》中对省市人才的衔接问题规定不够细化，在落实层面存在一定难度；三是存在人才选拔培养考核主体职责不清晰，协同配合不够等问题。
二、起草过程

组建起草小组。2023年7月，为进一步做好《实施细则》的修订工作，由陆佳副局长牵头，科技人才与外专家服务处与昆明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相关人员组成起草组，对《实施细则》修订工作开展了研究。

报送修订请示。2023年7月28日，向昆明市人民政府报送《关于修订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考核实施细则的请示》，市政府同意启动修订工作。

开展调研起草。2023年8月-9月，起草组广泛调研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企业、高校院所，充分听取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专家学者、政协委员等各类人才意见建议，对总体框架及条款进行修订构思，经多次专题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
广泛征求意见。2023年10月11日，面向社会发布了《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考核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同时征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县区科技行政部门、局机关各处室意见。

专家咨询论证。2023年10月27日，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对修订内容进行论证，征询法务意见。
修改完善成稿。2023年11月，根据专家及主管部门意见，继续完善《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培养考核实施细则（试行）》修订内容，通过法规处征询法律顾问的意见，法规处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后形成报审稿。
三、起草内容

新修订的《实施细则》分为五章，分别为总则、申报选拔、培养考核、监督管理、附则，共三十二条。从结构上看，将原细则中的培养和考核内容合并为第三章，监督管理单独成一章；从条款上看，对原实施细则三十七条内容，经过删减、新增、合并以及修改完善，共凝练为三十二条；从篇幅上看，修订的《实施细则》精简了相关程序和材料，篇幅由原来的7100余字缩减到5600余字。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明确了各层级的职能职责

“第一章 总则”中进一步明确了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选拔培养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及相关主管部门三个层级的职能职责，新增滇中新区、自贸区昆明片区、磨憨-磨丁合作区管委会作为主管部门。
细化了选拔的条件及程序

“第二章 申报选拔”明确了人才选拔对象、选拔方式、选拔条件、选拔程序等，强调选拔对象须为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备案、登记的企事业单位或组织的在职人员，鼓励飞地引才。认定条件及程序是本次修订的重点，细化了区别于评定类带头人的认定条件，为企业、各县区以及重大平台培引人才开通绿色通道。
优化了培养考核具体内容

“第三章 培养考核”明确了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的培养期、任务书签订及培养措施。进一步细化了年度考核及培养期满综合考核的方式、程序、依据、等次及结果应用，对原实施细则中部分培养考核内容做了精简，使程序和内容更加清晰明了。
（四）强化了人才培养监督管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对科研诚信管理、人才单位变更、退出机制、监督投诉等内容做了详细规定，明确了对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在培养期间单位调动等情形的具体处理程序，进一步强化过程管理和诚信监督。

（五）细化了政策新旧衔接规则
“第五章 附则”明确了细则新旧衔接规则，在培养期的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可自主确定执行原细则或新细则，给予人才自主选择权。
四、特色亮点

（一）鼓励飞地引才，解锁引人“新模式”
在选拔范围上，打破地域壁垒，鼓励飞地引才，支持我市重点产业的企业在市外全资设立、非独立核算的研发机构、分公司等，其研发成果、产生效益归属我市企业所有和入统，其全职全时聘用人才可同等申报带头人及后备人选，享受相关政策待遇。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不断提高人才的归属感、获得感。
（二）打通绿色通道，开辟选人“新赛道”
在选拔方式上，为重点产业人才开通绿色通道，近三年（自然年）年薪达到对应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倍以上的企业核心技术人才，近两年入选各县（市）区人才计划的人才以及重大平台载体自主评价推荐的人才，无需满足评定条件可直接通过“认定赛道”申报带头人，以市场化导向选人用人，充分发挥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三）探索自主评价，定义用人“新标准”
在评价标准上，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地位，赋予国家级创新平台、云南实验室、上一年度营业收入20亿元及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主体自主评价推荐权，不唯学历、职称是举，不以帽子论英雄，破除“四唯”桎梏，用人主体自定义评价“新准”，实现“谁用人、谁评价”。
（四）构建协同网络，打造育人“新生态”
在人才培养上，坚持党管人才，构建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选拔培养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相关主管部门以及用人单位参与的协同育才网络，明确各主体在人才选拔、培养、考核及管理等阶段的职能，形成职责清晰、重点突出、运行有效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市级科技行政部门承上启下的作用，打通县区科技人才上升通道同时，积极向省级输送人才，逐步形成省、市、县三级协同、联动、共享的人才培养生态。
3
4

